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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0-101 

 

 

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四平热电厂 1-3 号 

发电机组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“四平合营公司”拟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将四平热电厂 1

号、2 号、3 号机组委托公司全面负责生产运行、维修、管理及燃料

供应，满足发电及供热要求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，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

董事 8 名，1 名关联董事实行回避表决。会议以“8 票同意、0 票反

对 0 票弃权”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受托运行管理四平热电厂 3 台供热

发电机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委托方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、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、吉林吉

长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统称：四平合营公司）是由公司大股东—吉林

省能源交通总公司、香港长江基建全资子公司—长平热电投资有限公

司、长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、长平电力有限公司和公司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设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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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能交总所属股权均委托吉电股份管理，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

则的有关规定，四平合营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标的资产的历史经营情况 

合营公司近两年经营情况良好，2008 年发电量为 136316 万千瓦

时，售电量为 121535 万千瓦时，售热量为 331.04 万吉焦，主营业务

收入为 70784.73 万元，利润总额为 16377.21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为

13379.68 万元。 

2009 年发电量为 116362 万千瓦时，售电量为 103831 万千瓦时，

售热量为 327.21 万吉焦，主营业务收入为 58210.49 万元，利润总额

为 14459.21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为 11942.11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

鉴于公司在四平市投资建设的 1 台 30 万千瓦等级热电联产机组

（吉电股份四平第一热电分公司）已完成整体启动工作，为解决该机

组未来运行与四平热电厂 1 号、2 号、3 号机组的同业竞争问题，充

分发挥公司在四平地区资产的运营效率，降低成本，提高经济效益，

经与四平合营公司协商，公司拟受托运行管理四平热电厂 1 号、2 号、

3 号供热发电机组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可行性 

1、由于四平热电厂与公司所属四平第一热电分公司相邻，公司

接受该项委托后，在人员、物资调配、燃料统筹采购等方面可充分发

挥协同效应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有效降低成本，预计每年可减少成

本 1500 万元左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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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四平合营公司”与吉林电力有限公司签有《长期供购电协议》，

在目前吉林省发电利用小时有所下降的情况下，可保证每年不低于

4500 小时的基本电量。同时，“合营公司”所有的 3 台机组属于政策性

机组，电价水平（平均 0.6223 元／千瓦时，2011 年起还将享受脱硫

电价 0.013 元／千瓦时。）支付给公司的运行管理费用按基本电量每

度电为 0.3846 元／千瓦时，可以满足公司运行管理四平热电厂 1 号、

2 号、3 号机组的需要； 

3、目前，四平市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期，冬季采暖供热需求逐年

大幅增加，现供热面积为 1100 万平方米，随着经济发展还将不断增

加，“四平合营公司”每年 300 万吉焦的供热量远远不能满足四平市供

热市场的需要，不会对公司所属四平第一热电分公司 30 万千瓦等级

机组供热市场产生影响。 

五、运行费用确定的依据 

1、参考吉林省及公司系统内其他同类机组的电价水平 

目前，吉林省标杆电价为 0.3627 元/千瓦时（不含脱硫电价），“四

平合营公司”拨付公司运行费用 0.3846 元/千瓦时（不含脱硫电价）

支付，高于吉林省标杆电价。 

2、公司系统内类似机组，二道江发电公司、松花江热电公司电价

0.383 元/千瓦时（不含脱硫电价）。公司收取的运行费用高于此价格。 

3、四平热电厂 3 台机组的资本性支出如技改等费用，由“四平

合营公司”支付。 

4、预计四平合营公司支付给公司的运行费用为 40,338.9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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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其他电量依据实际用电需求具有不确定性，如计算其他电量，支

付给公司的管理费用还将有所增加。 

六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

1、从运行管理之日，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，保证年度发电

满足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与“四平合营公司”所签订的长期供购电合

同的约定，即年度的供电量 1 号、2 号、3 号机组不低于 4500 小时的

基本电量以及供热满足四平热力有限公司与“四平合营公司”确定的

年度供热计划，即不低于 300 万吉焦。 

2、为运行管理需要，吉电股份负责雇员管理、运行及维修，对

雇佣人员承担责任，并接收四平热电厂原有全部员工。 

3、在四平第一热电分公司 1 台 30 万千瓦等级机组投产后，公

司保证不对四平热电厂在电力市场所占有的 4500 小时基本电量、300

万吉焦供热量构成竞争。 

4、自委托运行之日起前三年，“四平合营公司”支付公司运行费

用按基本电量每度电人民币 0.3846 元／千瓦时；其他电量按“四平合

营公司”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就该些上网电量结算的上网电费电价

的 90%支付；售热量按人民币 19.083 元／吉焦支付。 

5、运行费在满足 4500 小时基本电量及 300 万吉焦供热量的前

提下，包括：运行所需的燃料及相关费用；为管理、运行、维修直接

聘用的运行方雇员的工资、福利和其他相关费用；管理、运行、保养、

维修和大修费用；一切有关运行、维修、试验、校验或管理的其他费

用及开支等。资本性支出由“合营公司”自行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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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“四平合营公司”将在公司接受四平热电厂运行管理前五天拨

付 1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运行管理的铺底流动资金。在每月的前五天

根据计划预付本月运行费用的 80%，至下月 28 日前根据运行费月度

账单扣除已预付的款额后支付公司。在下一年度的第一个月结清上一

年度全部运行费用，多退少补。 

7、公司负责投保与生产运行管理有关的所需保险，其余保险由

“四平合营公司”负责投保。 

七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

1、法定代表人：原钢 

2、注册资本：柒亿伍仟万元 

3、主营业务：开发建设电力、地方煤炭、交通项目；电力、交

通建设所需的钢材、水泥购销等。 

4、住所：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50 号 

5、关联关系：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

（二）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

1、法定地址：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超达大路 6199 号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白洪春 

3、公司性质：合作经营性质企业 

4、主营业务：发电、售电、产热、售热 

5、注册资本：4.6 亿港元 

6、股权结构：吉林能交总 35.1%、长平热电 45%、吉电股份 19.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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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 

1、法定地址：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超达大路 6199 号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白洪春 

3、公司性质：合作经营性质企业 

4、主营业务：发电、售电、产热、售热 

5、注册资本：4.6 亿港元 

6、股权结构：吉林能交总 35.1%、长平能源 45%、吉电股份 19.9% 

（四）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 

1、法定地址：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超达大路 6199 号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白洪春 

3、公司性质：合作经营性质企业 

4、主营业务：发电、售电、产热、售热，批发煤炭及相关材料、

设备、备件（煤炭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） 

5、注册资本：6.9 亿港元 

6、股权结构：吉林能交总 35.1%、长平电力 45%、吉电股份 19.9% 

八、尚需履行的程序 

本次受托运行管理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批准。 

九、存在的风险 

1、近几年燃料采购成本大幅上涨，已占经营成本的 70%以上，

如未来三年燃料价格继续大幅攀升，对运营管理将产生较大影响； 

2、人工成本的不断增加，也将对运营管理产生一定的压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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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如公司运行管理不到位，致使四平热电厂 1 号、2 号、3 号年

度基本电量未能达到 4500 小时、供热量未能达到 300 万吉焦，公司

需对“四平合营公司”予以相应补偿。 

十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可以综合利用公司在四平地区的资源，发挥协

同效应，降低各项成本，提高效率，增加效益，对公司的发展起到有

力的推动作用，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

影响。 

2、运行费用三年内保持不变，但遇国家调整上网售电价，本交

易中的基本上网售电量运行费单价在合营公司获得基本上网电价调

整时按同等额度予以调整； 售热热价得到有权部门批准调整时，本

交易中的售热量运行费单价在合营公司获得售热热价调整时按同等

额度予以调整。 

3、四平热电厂3台机组均执行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的《长

期供购电协议》，即年基本电量不低于4500小时，电价0.6223元/千瓦

时（不含脱硫电价），为全省最高电价。 

4、四平热电厂3台机组均使用霍林河煤炭，标煤单价均价为460

元，根据国家现行政策，预计三年煤炭价格能够控制。 

十一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专项意见 

（一）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

告知了我们,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后,获得了我

们的认可,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

 

 8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

行了回避；上述关联交易既可以在人员、物资调配、燃料统筹采购等

方面充分发挥协同效应，有效降低成本，又可解决未来与公司四平第

一热电分公司同业竞争问题。公司受托管理管理方的资产为正常的商

业往来，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

益，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。  

十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

3、公司独立董董事专项意见 

4、四平合营公司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长期供购电合同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○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
